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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年第二届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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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程项目 6 

集束弹药  

将国际人道主义法应用于集束弹药的使用 

供讨论的建议 

美利坚合众国提交  

 1.  美国认为，谈判一项《特定常规武器公约》涉及集束弹药的议定书的核心

着眼点应当是有关集束弹药使用的规定。这正是我们能够对各代表团正在努力解决

的人道主义关切产生最直接影响的地方。正如 1月份谈判时以初步方式讨论的那样，

关于使用的一节应包含对专门适用于集束弹药使用的国际人道主义法原则作出澄

清的条款。  

 2.  美国认为，有两个源于现有国际人道主义法原则的要素应在谈判中予以考

虑：(1) 阐清在使用集束弹药的具体情况下区分原则的一项或多项条款；和(2) 阐明

在使用集束弹药的具体情况下相称原则的一项或多项条款。嗣后的努力便是清楚地

确定在一项解决这些问题的议定书中我们想要达到的目的，而非在现阶段定出供审

议的具体条文草案：  

(一) 攻击的筹划者或决定者应避免在下列情况下使用集束弹药：即集束弹

药的使用可能附带使平民生命受损失、平民受伤害、平民物体受损害，

或三种情形均有而且与预期的具体和直接军事利益相比损害过分。  

解释――一条按这种思路的规定将阐清就集束弹药而言现有的相称原

则。《特定常规武器公约》第二号议定书第 3 条(8)款(c)项和《日内瓦

公约》议定书一第 57 条(2)款(a)项(三)分项中有类似的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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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凡使用集束弹药攻击的筹划者或决定者应区分平民人口与作战人员，

区分平民目标与军事目标，从而使作战行动只针对军事目标。  

解释――一条按这种思路的规定应当阐清就集束弹药而言现有的国际

人道主义法的区分原则。它取自于《日内瓦公约》议定书一第 48 条。

“军事目标”一词旨在与该议定书一第 52 条(2)款的定义有相同的含

义。如果各代表团认为明确澄清/提及有帮助的话，不妨这样做。  

(三) 禁止在任何情况下将平民人口，无论是平民个人或平民目标作为集束

弹药攻击的目标。  

解释――一条按这种思路的规定也涉及到现有的区分原则。它取自于

《特定常规武器公约》第三号议定书第 2 条(1)款。它也列入进了德国

关于集束弹药的议定书草案第 3 条(1)款。  

(四) 位于城市、城镇、村庄或含有类似平民或平民目标聚集的其他地区内

的若干个明确分开并有别于其他物体的军事目标，不得作为单一军事

目标对待。  

解释――一条按这种思路的规定还会加强针对集束弹药使用的现有区

分原则。它取自于《特定常规武器公约》第二号议定书第 3 条(9)款和

《日内瓦公约》议定书一第 51 条(5)款。  

(五) 为最大限度地减少因合法使用集束弹药而难免发生的对平民人口或平

民目标的损害，冲突各方不应利用平民人口或平民个人的存在或移动

使某些地点或地区免于军事行动，特别是不应用以企图掩护军事目标

不受攻击，或掩护、便利或阻碍军事行动。  

解释――一条按这种思路的规定将加强各方避免构筑人盾的规则。这

一措词取自于《日内瓦公约》议定书一第 51 条(7)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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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有可能以某一条的方式或阐明最佳做法的附件的方式为在使用集束弹药方

面落实上述国际人道主义法原则提供进一步的指南。例如在一个最佳做法条款中较

详细涉及如瞄准目标等问题可能是有帮助的。此外，应当指出，在一项议定书中阐

明国际人道主义法原则适用于集束弹药的使用并不意味着以任何方式削弱国际人

道主义法的其他原则在某一具体情况下的适用。如果代表团们认为这样做可能有用

的话，可在一案文草案中阐明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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